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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申请
专利名称
	

	全体发明人
	

	专利负责人
	
	二级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专利申请人
	□徐州工程学院（独立申请）
□合作申请，合作单位：__________________（需附《共同申请专利协议》）

	专利类别
	□发明专利（中国）    □实用新型（中国）      □外观设计（中国）
□PCT申请（国内申请号 CN                   ）
□国外专利，  (具体国家)  
（□巴黎公约    □PCT途径，申请号                ）

	是否已发表
论文
	□是（何时发表                  是否公开          ）       □否
（注：专利申请前就相同技术点公开发表论文，会导致丧失新颖性）

	是否开展申请前查新检索
	□是      □否

	专利创新性及
可转化性自评
	新颖性：□具有    □具有但不明显    □不具有
创造性：□具有    □具有但不明显    不具有
实用性：□能够制造或使用，并产生积极效果
□能够制造或使用，但效果一般
□能够制造或使用，效果较差      
□不能制造或使用
应用前景：□非常好    □较好    □一般    □不清晰
实施方式：□自行实施      □转让        □许可
□作价入股      □质押融资    □其他___________
专利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单位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意见
	


二级单位（盖 章）：       年     月     日
	委员会负责人：            


	
	
	分数：

	专利代理机构评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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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                专利代理机构（盖 章）：       年     月     日

	科技管理部门意见
	 同意申请
 建议修改后重新评估
 不同意申请
盖 章：                      
年     月     日 



附表：专利申请前评估标准
	指标
	相关法条

	新颖性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创造性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
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实用性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
实用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应用前景
	考虑是否具备市场应用推广价值和能否获得经济收益。这里的市场应用推广价值指的是潜在的。因为在没有实施之前往往还不能实实在在的得知市场应用价值。

	实施方式
	发明人初步考虑的推广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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